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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合理運用公共空間有效管理申請使用，特訂定本管理要點。 

二、公共空間係指: (請參閱場地區域劃分表) 

(一)學生活動中心廣場 

(二)活力轉角 

(三)廣場南側廊道 

(四)誠正大樓川堂 

(五)文薈樓大門入口 A、B兩區 

(六)文薈樓 1樓廣場 C、D、E、F四區 

(七)文薈樓地下 1樓廣場 

(八)薪傳廣場 

(九)學生活動中心 2樓綜合教室 

(十)學生活動中心地下會議室 

三、公共空間管理單位： 

(一)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負責管理 

(二)學生會負責借用系統審核操作 

四、公共空間借用對象：以校內教學單位、行政單位、學生自治團體、學生社團、系學會、畢

聯會等具負責人單位為主；校外單位必須與校內單位合辦，並由校內單位提出申請始同

意借用。  

五、公共空間借用申請：  

（一）以網路借用前 7-30 日登記為依據，符合借用對象條件及無違規紀錄單位，並以

網路准駁記載為使用依據(請參閱場地借用注意細則)。場地借用系統網

址:https://student.nutn.edu.tw/roomuse/ 

（二）教學單位、行政單位之特殊活動申請，請於 30 日前先行簽陳會辦申請之。 

六、借用單位應遵守各場地注意事項外，並配合下列規定： 

（一）場地申請核准後，不得轉借其他單位使用。 

（二）場地之使用事實應與申請內容相符合。 

（三）不得攜帶或使用易燃、爆裂物及其他危險物品。 

（四）使用場地應注意活動音量之控制，並依噪音管制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五）各單位使用之器材應自負保管之責。 

（六）使用場地應維護愛惜公物設備，不得破壞牆面。 

（七）使用單位應維護場地清潔，所佈置物品器材，活動完畢應自行拆收（除）運離現



場並負責清潔場地，並於用後回復原狀。  

七、 未依規定借用場地或使用場地未遵照規定者，將由學校人員勸離。 

八、 違規處理：借用單位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記錄違規 1次： 

(一)使用場地未遵照本規定。 

(二)借用場地未依借用時段使用，經勸導無效。 

(三)借用場地後未使用(若有向管理單位報備者，不在此限)。 

(四)借用場地後，轉讓他人使用。 

(五)任一有權限之公共空間借用對象，違規累計 2次，該一學年內皆不同意借用。 

九、本管理要點經學務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場地區域劃分表 

文薈樓 1F 文薈樓入口 文薈樓 B1 

   

 

 

 

活力轉角、學生活動中心廣場、廣場南側廊道 

 

 
 



誠正大樓川堂 

 

 

 

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會議室 

 

 

會議桌 



場地借用注意細則(修正草案) 

 

1.文薈樓場地、誠正大樓川堂以靜態活動為主，不得使用揚聲器之器具，亦不得播放音樂。  

2.各場地借用次數限制： 

(1)學生活動中心廣場、活力轉角、廣場南側廊道、薪傳廣場、學生活動中心地下會議室、

學生活動中心 2 樓綜合教室，以上各場地以一個月兩次為限，每次借用以一天為上限，

次數以每次登記為計算，若當天借用不同時段，視為分開借用。 

(2)誠正大樓川堂、文薈樓場地，僅可選擇兩個場地申請借用，以一個月一次為限，每次借

用以一個禮拜為上限。 

(3)若有特殊情況及充分理由，由校內使用單位簽文，陳校長核准後借用。 

3.可預借用一個月內的公共場地（例：3月 1日可登記 4月 1日之前的場地，並不包含 4月 1

日）。 

4.配置會議桌數量：學生會對於文薈樓攤位位置，已購置會議桌供大家使用，配置數量如下

表格： 

文薈樓場地 配置會議桌數量 

文薈樓入口 A 1 

文薈樓入口 B 1 

文薈樓 1 樓廣場 C 1 

文薈樓 1 樓廣場 D 1 

文薈樓 1 樓廣場 E 1 

文薈樓 1 樓廣場 F 1 

文薈樓地下 1 樓廣場 2 

(位置請參考前頁之場地區域劃分表) 

(1)會議桌使用狀況請各單位協助維護，學生會會派人進行檢查，若有毀損將會通知該使用

單位賠償。 

(2)若使用單位仍需會議桌，請至學生會辦理借用。 

5.若未借用該場地而使用該場地配置之器材，學生會將告知並回收器材。 

6.所有活動必須於 22:00 結束，包含場復時間。 

7.學生活動中心之陽台，請注意勿在該地進行大型活動。 

8.校內能用火烹飪食物的場地僅廣場南側廊道、活力轉角及薪傳廣場(專案)。若活動需使用

火烹飪食物，應於網路申請之備註欄說明，並檢附「活動安全用火及場地檢核確認表」(如

附件)至校安中心及課外活動指導組申請。 

9.公共空間使用完畢後務必恢復原狀，該場地配置之器材必須歸位；若場地申請用火，需完

全熄滅，不得有火苗或火星殘留，且須將地面痕跡清理乾淨。 

10.學生活動中心西北側出口大推車、鐵椅，如需使用請至學生會詢問借用；使用完畢請歸位。 

11.學生活動中心廣場之木頭斜坡、舞臺，禁止任何車輛停放和進入，如：推車、機車、汽車

等，但身心障礙輔助器具不在此限。 

12.學生活動中心廣場、學生活動中心地下會議室、學生活動中心綜合教室、誠正大樓川堂、

文薈樓場地，禁止烹煮任何食物及使用電磁爐、電熱爐或其他利用電能烹煮食物之器具。 



附件 

活動安全用火及場地檢核確認表 

【本表僅限課外活動指導組管理之場地適用】 

申請單位： 

活動時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時     分~      時     分 

活動地點： 

活動負責人： 手機： 

檢核確認項目 確認後請打 V 

活動一開始 

準備事項 

準備消防滅火器在旁備用  

準備兩桶水在旁備用  

負責人宣導用火安全規範  

活動結束後

場地清潔 

該場地桌椅復歸原位  

場地無殘留木炭殘渣、火苗  

地上油漬、髒污清理完畢  

備註 

活動結束後，活動負責人請於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_時______

分攜帶本表至課外活動指導組，並協同確認場地復原情形。(時間由課指

組與活動負責人約定後填寫) 

注意！！若申請使用單位未遵循以上規範，將公告禁止該單位申請用火一學期。 

申請人簽名/日期  

課外活動指導組 生活輔導組 學務長 

   

 《背面尚有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須簽署，本個資保存半年後銷毀》 



 

 


